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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主持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獎勵要點

109年11月03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研發委員會通過

109年12月8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臨時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11年4月19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研發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年5月31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年11月15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15年1月6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為鼓勵本校教師從事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特訂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主持產學合
作及學術研究計畫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每年度主持計畫，具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得依本要點申請獎勵，並核發
獎勵金、獎狀及獎牌(盃)。

(一)主持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年度績優獎勵
每年度(以結案日期為準)主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各類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
以提撥行政管理費之案件為限。經研發處以累計金額進行統計，總金額第一名者，獎勵金
新台幣 3 萬元整；第二名者，獎勵金新台幣 2 萬元整；第三名者，獎勵金新台幣 1 萬
2 仟元整。

(二)產學合作計畫績優獎勵
獎勵對象：以本校名義申請，每年度(以結案日期為準)承接之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累計

達 300 萬元以上且所提撥之行政管理費合計達 30 萬元(含)以上者。

獎勵方式：
1.計畫總金額累計達300萬元以上未滿500萬元者，得於計畫結案後頒予獎狀乙紙及主持

計畫獎勵金，依本校「各類合作計畫之行政管理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要點」
流入學校部分之行管費提撥50%為獎勵金。

2.計畫總金額累計達500萬元以上者，得於計畫結案後頒予獎狀乙紙及主持計畫獎勵金，
依本校「各類合作計畫之行政管理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要點」，流入學校部
分之行管費提撥60%為獎勵金。

上述獎勵排除委託合作機構對於行政管理費運用有特別規定，其行政管理費由學校統籌
運用之計畫及非由教師承接之計畫案。

三、專任或專案教師擔任產學合作計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及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之計畫主持人，得減免授課時數。由計畫主持人每年4月底前統計前3年(不含當年)內已執行
完畢(以該計畫初始核准時所訂定之結束日期為準，如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多年期計畫，
則以該計畫全程執行期限為準，嗣後如有辦理變更，則以變更後之日期為準)且未曾被採計過
(即該計畫之經費及行政管理費2項皆未曾計入減免授課時數申請案中)之上述計畫(以下簡稱｢
可採計計畫｣)，依下列規定簽請減免授課時數:
(一)｢可採計計畫｣經費合計總金額達100萬元以上(且須提撥行政管理費10萬元以上)，得減免

其授課時數1小時，每增加100萬元(且須再提撥行政管理費10萬元以上)，得再減免其授
課時數1小時。每一計畫最多僅能申請採計一次，獲核准後即便該計畫經費或行政管理費
仍有剩餘，亦不能再次列入｢可採計計畫｣中。

(二)計畫主持人應依上述級距於每年3月1日至4月30日間上簽申請減免(以提出簽呈時間為準，
非在上述期間提出者，應不予受理；4月30日如為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所申請
減免之時數僅可減免於次一學年度上、下學期，且每學期至多申請4小時，每學年至多申
請8小時，上述時數應包含本項第三款規定移轉給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之時數。

(三)計畫主持人於簽辦減免授課時數時應載明所列入採計之計畫名稱、類型、經費及所欲減免
授課之學期等相關資料，並會辦研究發展處、教務處及主計室等相關單位。計畫主持人依
前款規定可核減之授課時數，得由計畫主持人於簽辦減免授課時數時敘明，將部分或全部
時數轉由當次申請所列入採計之任一計畫內的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以本校專任或專
案教師為限)辦理減免，同時敘明該教師所欲減免授課時數之學期(以次一學年度上、下
學期為限)，並會辦該教師所屬系所；所移轉之時數應以整數為單位，且不得重複計算之。

(四)若核准後計畫主持人因兼任行政職務(符合本校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要點第四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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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已依本點規定簽准之減免授課時數有變動至其他學期之需求時，計畫主持人應上簽
申請變動；獲時數移轉之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如有相同情形者，比照辦理。非屬上
述原因者，不得申請變動。

(五)教師依本點規定減免授課時數後，所需授課時數仍應符合「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授課時
數核計要點」之相關規定。教師應於每學期開學前彙整該學期已奉准減授之授課時數，送
研發處彙整後，送請教務處辦理該學期授課時數扣抵作業。

｢可採計計畫｣如係因計畫主持人轉任至本校，而由他校移轉而來，其可採計之計畫金額及行

政管理費應以移轉至本校執行之金額為準。

非屬本校承接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如因本校教師擔任共同主持人，而有轉撥經費

及行政管理費至本校執行者，得由擔任共同主持人之教師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第1項規定簽

請減免授課時數。
四、本校教師獎勵案，每年辦理一次為原則。教師依本要點申請獎勵者，由研發處統計並經當事

人確認無誤後辦理獎勵，當事人無須填具申請表，由研發處彙整後，提請研究發展委員會審
議，經審議通過者，陳請校長核發。

五、本要點施行後，研究發展處應於年度結束前，將當年度核發教師獎勵及經費使用情形，提報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作為下年度是否繼續辦理教師獎勵之依據。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收支管理規定之自籌收入支應。經費不足時，得提經研究
發展委員會討論後，並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停止辦理當年度之獎勵，或視經費
狀況按比例刪減核給之。

七、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